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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1.1.  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     

 

本 文 件 旨 在 就 荃 灣 市 地 段 第 393 號（ 下 稱 ｢該 地 盤 ｣）的 擬 議 土 地 用 途 及

發 展 方 案 參 數 ， 諮 詢 荃 灣 區 議 會 的 意 見 。  

 

2.2.2.2.     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     

 

2.1 該 地 盤 位 於 楊 屋 道 和 馬 頭 壩 道 交 界，荃 灣 市 中 心 與 荃 灣 公 園 之 間

(圖圖圖圖 1111----2222)， 地 盤 面 積 約 爲 1.42 公 頃 。 該 地 盤 在 《 荃 灣 分 區 計 劃 大

綱 圖 》上 原 劃 作「 商 業 」地 帶 ， 最 高 的 非 住 用 地 積 比 率 爲 9.5 倍 。  

 

2.2 在 二 零 零 八 年，規 劃 署 委 託 顧 問 公 司 就 該 地 盤 進 行 空 氣 流 通 評 估

硏 究 ， 並 根 據 有 關 硏 究 結 果 ， 建 議 該 地 盤 應 採 納 7.6 倍 地 積 比 率

及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80 米 (下 稱 ｢規 劃 署 空 氣 流 通

評 估 推 薦 設 計 方 案 」 ） (圖圖圖圖 3333)。  

 

2.3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， 荃 灣 區 議 會 的 社 區 建 設 、 規 劃 及 發 展 委 員 會 (下

稱 ｢委 員 會 」 ） 委 託 學 術 機 構 進 行 另 一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硏 究 ， 建 議

把 擬 建 樓 宇 重 新 排 列，從 而 盡 量 增 加 擬 建 樓 宇 及 位 於 其 西 北 及 東

南 方 的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間 距。例 如，除 去 該 地 盤 發 展 項 目 中 較 大 平

面 面 積 的 擬 建 樓 宇，即 第 2 座，以 及 同 時 重 新 排 列 第 1 座 的 位 置

至 圖圖圖圖 4444 中 的 位 置 1 或 位 置 2 (下 稱 ｢荃 灣 區 議 會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推 薦

設 計 方 案 」 ） 。  

 

2.4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二 月，當 局 把 該 地 盤 由「 商 業 」地 帶 改 劃 作「 未 決

定 用 途 」地 帶，以 就 該 地 盤 的 未 來 土 地 用 途 及 發 展 方 案 參 數 重 新

進 行 檢 討 。 有 關 《 荃 灣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/TW/28》 的 修

訂 項 目 (包 括 把 該 地 盤 改 劃 為 「 未 決 定 用 途 」 地 帶 )已 於 二 零 一 二

年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刊 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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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，規 劃 署 向 荃 灣 區 議 會 簡 介 上 述《 荃

灣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 S/TW/28》 的 修 訂 項 目 。 會 議 上 ， 有

議 員 認 為 眾 安 街 須 納 入 為 通 風 廊 之 一，及 把 該 地 盤 發 展 為 康 樂 休

憩 用 地。亦 有 議 員 建 議 增 加 荃 灣 區 的 商 業 樓 宇 面 積。整 體 而 言 ，

荃 灣 區 議 會 歡 迎 規 劃 署 就 該 地 盤 的 土 地 用 途 持 開 放 態 度，以 及 希

望 政 府 未 來 在 擬 訂 該 地 盤 的 土 地 用 途 及 發 展 方 向 前，充 分 聽 取 區

議 會 的 意 見 。  

 

3.3.3.3.     該 地 盤該 地 盤該 地 盤該 地 盤 未 來 土 地 用 途未 來 土 地 用 途未 來 土 地 用 途未 來 土 地 用 途 的的的的 檢 討檢 討檢 討檢 討     

 

提 供 康 樂 休 憩 用 地  

 

3.1 因 應 議 員 建 議 在 該 地 盤 提 供 康 樂 休 憩 元 素，規 劃 署 建 議 把 接 連 該

地 盤 西 南 面 原 預 留 作 變 電 站 發 展 的「 政 府、機 構 或 社 區 」用 地 改

劃 作 「 休 憩 用 地 」 ， 使 之 成 為 荃 灣 公 園 的 伸 延 部 份 (圖圖圖圖 5555)。 該 地

目 前 用 作 臨 時 植 物 苗 圃，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建 議，該「 休 憩 用 地 」

須 由 荃 灣 市 地 段 第 393 號 的 未 來 發 展 商，按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的

要 求 設 計 及 興 建，並 交 還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管 理 及 維 修。現 有 的

植 物 苗 圃 亦 可 融 入 將 來 的 休 憩 用 地 設 計 內 。  

 

3.2 有 關 的 變 電 站 則 建 議 可 改 設 於 馬 頭 壩 道 以 南 的「 政 府、機 構 或 社

區 (9)」用 地 內 (圖圖圖圖 5555)，以 達 至 善 用 土 地 資 源。有 關 政 府 部 門 (包 括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、 機 電 工 程 署 、 運 輸 署 和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)及

中 華 電 力 有 限 公 司 均 對 有 關 建 議 不 表 反 對 。  

    

商 業 及 住 宅 用 途 的 選 擇  

    

3.3 從 土 地 用 途 而 言，由 於 該 地 盤 位 於 荃 灣 市 中 心 與 荃 灣 公 園 之 間 的

中 心 地 帶 (圖圖圖圖 1111----2222)， 因 此 無 論 作 商 業 或 住 宅 發 展 ， 均 與 周 邊 的 環

境 合 適 及 協 調 。  

 

3.4 荃 灣 區 的 商 業 樓 宇 空 置 率 由 二 零 零 六 年 的 26.8%， 急 跌 至 二 零 一

一 年 的 6.1%(-20.7%)，比 全 港 平 均 數 字 6.5%還 要 低，反 映 荃 灣 區

內 對 商 業 樓 宇 的 需 求 增 加 。 如 該 地 盤 的 未 來 發 展 可 包 含 商 業 元

素 ， 除 可 成 為 荃 灣 公 園 旁 邊 的 亮 點 外 ， 也 可 以 為 鄰 近 住 宅 發 展  

(包 括 西 鐵 荃 灣 西 站 五 區 、 六 區 及 七 區 的 發 展 項 目 ， 及 荃 灣 大 窩

口 工 廠 大 廈 舊 址 的 擬 議 居 屋 發 展 ) (圖圖圖圖 2222) 的 居 民 提 供 所 需 的 商 業

及 零 售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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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 然 而，增 加 房 屋 供 應 亦 是 政 府 目 前 首 要 的 目 標。如 能 在 該 地 盤 提

供 住 宅 發 展，將 有 助 增 加 房 屋 土 地 的 供 應，以 應 付 急 切 的 房 屋 需

求 。  

 

3.6 不 過，由 於 該 地 盤 位 於 楊 屋 道 和 馬 頭 壩 道 交 界，及 毗 鄰 荃 灣 東 工

業 區 (圖圖圖圖 1111----2222)， 環 境 保 護 署 指 出 如 在 該 處 作 住 宅 發 展 ， 有 可 能 會

受 到 交 通 噪 音 及 車 輛 廢 氣 的 影 響，及 鄰 近 工 業 區 所 產 生 的 環 境 問

題 。 有 鑑 於 此 ， 若 該 地 盤 作 混 合 商 業 /住 宅 發 展 ， 將 地 盤 的 東 面

部 分 作 商 業 用 途，而 西 面 部 分 作 住 宅 發 展，則 可 形 成 屏 障，從 而

解 決 上 述 可 能 出 現 的 環 境 問 題 。  

 

4.4.4.4.     擬 議 土 地 用 途 及 發 展 方 案 參 數擬 議 土 地 用 途 及 發 展 方 案 參 數擬 議 土 地 用 途 及 發 展 方 案 參 數擬 議 土 地 用 途 及 發 展 方 案 參 數     

 

擬 議 土 地 用 途  

 

4.1 除 上 述 兩 項 影 響 規 劃 該 地 盤 未 來 土 地 用 途 的 主 要 因 素 外，由 於 該

地 盤 位 於 荃 灣 的 重 要 位 置 及 主 要 通 風 口，加 上 區 內 居 民 對 其 未 來

發 展 的 關 注，所 以 須 就 擬 議 發 展 計 劃 的 發 展 密 度、建 築 物 高 度 及

設 計 作 出 妥 善 的 規 劃 管 制 ， 以 確 保 有 關 發 展 對 空 氣 流 通 及 環 境

影 響 減 至 最 低。經 綜 合 考 慮 後，規 劃 署 建 議 把 該 地 盤 由「 未 決 定

用 途 」 地 帶 改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(圖圖圖圖 6666)， 旨 在 把 該 地 盤 發

展 作 混 合 商 業 /住 宅 用 途 ， 並 提 供 配 套 設 施 。  

 

4.2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地 帶 可 使 該 地 盤 發 展 時 透 過 規 劃 許 可 機 制，向 城

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下 稱 「 城 規 會 」 )提 交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， 以 及 包 括 空

氣 流 通 評 估、交 通 影 響 評 估、園 景 設 計 總 圖、視 覺 影 響 評 估 等 的

輔 助 技 術 評 估 以 規 管 其 發 展 。  

 

擬 議 發 展 參 數 及 限 制  

 

4.3 該 用 地 發 展 的 整 體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， 按 綜 合 住 宅 /商 業 用 途 ， 訂 為

5/9.5倍 ， 其 中 最 低  住 宅 樓 面 面 積 限 制 為 30,586平 方 米 ， 而 最 低

非  住 宅 樓 面 面 積 則 限 制 為 40,000平 方 米 。  

 

4.4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00米 (地 盤 的 西 面 部 分 )及

130米 (地 盤 的 東 面 部 分 )的 兩 級 制 高 度 限 制 。  

 

4.5 為 保 留 由 海 旁 經 荃 灣 公 園 通 往 眾 安 街 的 通 風 廊，該 地 盤 內 會 劃 設

一 塊 沿 眾 安 街 闊 20米 的 非 建 築 用 地，把 風 引 導 經 過 眾 安 街 向 荃 灣

市 中 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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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6 該 地 盤 的 未 來 發 展 商 須 自 費 興 建、管 理 及 維 修 行 人 天 橋 接 駁 擬 議

發 展 及 毗 鄰 西 面 的 住 宅 發 展 「 御 凱 」 和 位 於 東 面 楊 屋 道 /馬 頭 壩

交 界 的 行 人 天 橋。此 外，亦 須 自 費 按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的 要 求 ，

設 計 及 興 建 接 連 該 地 盤 西 南 面 的 擬 議「 休 憩 用 地 」，並 交 還 康 樂

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管 理 及 維 修 。  

 

5.5.5.5.     擬 議 發 展 方 案 的 優 點擬 議 發 展 方 案 的 優 點擬 議 發 展 方 案 的 優 點擬 議 發 展 方 案 的 優 點     

 

5.1 擬 議 的 發 展 方 案 與 二 零 零 八 年 的 ｢規 劃 署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推 薦 設 計

方 案 」 相 比 ， 主 要 有 下 列 的 分 別 ：  

 

 規 劃 署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 

推 薦 設 計 方 案  

擬 議 的 發 展 方 案  

土 地 規 劃 用 途  「 商 業 」 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 

用 途 發 展  商 業  住 宅 /商 業  

地 積 比 率  7.6 倍  綜 合 住 宅 /商 業 用 途 5/9.5 倍  

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80 米 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30 米  

可 提 供 的 住 宅 單 位  0 個  612 個  

 

5.2 擬 議 的 發 展 方 案 較 ｢規 劃 署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推 薦 設 計 方 案 」 有 下 列

的 改 善 /優 點 ：  

 

多 元 用 途 發 展  

 

•  擬 議 的 發 展 方 案 能 提 供 住 宅 及 商 業 元 素 以 滿 足 兩 方 面 的 需

求。由 於 最 低  住 宅 樓 面 面 積 限 制 為 30,586 平 方 米，如 以 平 均

住 宅 單 位 面 積 50 平 方 米 (約 538 平 方 呎 )估 算，最 少 可 提 供 約

612 個 中 小 型 單 位 。 而 其 中 的 商 業 發 展 元 素 也 可 以 成 為 荃 灣

公 園 旁 邊 的 亮 點，為 鄰 近 住 宅 發 展 的 居 民 提 供 所 需 的 商 業 及

零 售 服 務 ， 亦 提 升 該 地 方 的 動 力 及 吸 引 力 。  

 

監 察 機 制  

 

• 規 劃 署 就 擬 議 的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用 地 ， 將 擬 備 一 份 規 劃 大

綱 ， 作 為 發 展 該 用 地 的 指 引 。 規 劃 大 綱 內 會 述 明 詳 細 的 規

劃 要 求 (包 括 地 盤 東 面 部 分 擬 作 商 業 用 途，而 西 面 部 分 則 作 住

宅 用 途 ， 以 隔 開 如 上 文 3.6 段 所 述 有 可 能 出 現 的 環 境 問 題 )。

規 劃 署 會 就 擬 議 的 規 劃 大 綱 ， 再 諮 詢 荃 灣 區 議 會 的 意 見 ， 按

需 要 及 可 能 情 況 下 ， 加 入 其 他 規 劃 /設 計 要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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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在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內 進 行 任 何 發 展 計 劃 ， 必 須 根 據 《 城

市 規 劃 條 例 》第 16 條 提 出 規 劃 申 請，並 獲 得 城 規 會 的 許 可 。

有 關 規 劃 申 請 ， 須 以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的 方 式 提 交 ， 並 輔 以 其 他

相 關 技 術 評 估 研 究 。 而 該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， 必 須 按 規 劃 大 綱 內

的 規 劃 /設 計 要 求 而 擬 備。按 既 定 程 序，城 規 會 會 根 據《 城 市

規 劃 條 例 》 公 布 規 劃 申 請 ，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任 何 人 士 可 就 該

申 請 ， 向 城 規 會 提 出 意 見 。 所 有 收 到 的 公 眾 意 見 ， 會 連 同 有

關 規 劃 申 請 ， 一 併 提 交 城 規 會 考 慮 。  

 

• 該 規 劃 申 請 如 獲 城 規 會 核 准，有 關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須 存 放 於 土

地 註 冊 處 ， 以 供 公 衆 查 閱 。  

 

• 鑑 於 上 述 的 規 劃 程 序 ， 擬 議 的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相 對 「 商

業 」 地 帶 ， 能 提 供 較 全 面 和 高 透 明 度 的 規 劃 監 察 機 制 ， 並 能

讓 公 眾 參 與 ， 提 供 意 見 。   

 

發 展 密 度  

 

•  該 用 地 發 展 的 最 低  住 宅 樓 面 面 積 限 制 為 30,586平 方 米 (約 地

積 比 率 2.16倍 )， 而 最 低 非  住 宅 樓 面 面 積 則 限 制 為 40,000平 方

米 (約 地 積 比 率 2.82倍 )。 按 綜 合 住 宅 /商 業 用 途 地 積 比 率 5/9.5

倍 的 計 算 程 式 ， 在 該 地 盤 的 總 地 積 比 率 最 高 只 可 達 到 7.556

倍
1
， 較 二 零 零 八 年 ｢規 劃 署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推 薦 設 計 方 案 」的

7.6倍 地 積 比 率 為 低 。  

 

建 築 物 高 度  

 

• 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30 米 ， 比 二 零 零 八 年 ｢

規 劃 署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推 薦 設 計 方 案 」 的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80 米

為 低，更 能 與 附 近 的 發 展 (包 括 楊 屋 道 以 北 的 荃 灣 市 中 心 住 宅

發 展 (大 體 上 少 於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00 米 )及 馬 頭 壩 道 以 東 的 荃

灣 東 工 業 區 (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00 米 ))互 相 協 調 。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根 據 綜 合 住 宅 /商 業 用 途 地 積 比 率 5/9.5 倍 的 計 算 程 式，例 如：住 用 地 積 比 率 為 2.16

倍，餘 下 可 加 入 的 非 住 宅 部 分 地 積 比 率 只 有 5.396 倍，使 總 地 積 比 率 只 可 達 到 7.556

倍 。 又 例 如 ： 非 住 用 地 積 比 率 為 2.82 倍 ， 餘 下 可 加 入 的 住 宅 部 分 地 積 比 率 只 有

3.52 倍 ， 使 總 地 積 比 率 只 可 達 到 6.34 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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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666....     徵 詢徵 詢徵 詢徵 詢 意 見意 見意 見意 見     

    

請 議 員 就 上 述 擬 議 土 地 用 途 及 發 展 方 案 參 數 提 出 意 見 。     

    

7777....    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    

 

圖 1 位 置 圖  

圖 2 平 面 圖  

圖 3 規 劃 署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推 薦 設 計 方 案  

圖 4 荃 灣 區 議 會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推 薦 設 計 方 案  

圖 5 接 連 荃 灣 市 地 段 第 393 號 西 南 面 的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

擬 議 土 地 用 途 改 劃  

圖 6 荃 灣 市 地 段 第 393 號 擬 議 土 地 用 途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規 劃 署規 劃 署規 劃 署規 劃 署     

荃 灣 及 西 九 龍 規 劃 處荃 灣 及 西 九 龍 規 劃 處荃 灣 及 西 九 龍 規 劃 處荃 灣 及 西 九 龍 規 劃 處     

二 零 一二 零 一二 零 一二 零 一 三三三三 年年年年 三三三三 月月月月     


